
附件一    施設跨河建造物使用河川、排水許可申請書 

 

 
姓名或公司、機關（構）、

法人團體名稱 

身分證或公司行號統一編號（政府機

關、公營事業機構、公法人等無需填列） 
電      話 

申請人 (簽章)   

代表人 (簽章)   

住        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路街   巷    號    樓 

建造物(或計畫)

名稱 

 

建造物規模說明 

 

 

 

新建/改造/修復

之目的 

 

 

建造物座落範圍 

(含投影面積) 

面積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等    筆 

公有地：   m2 ；私有地：  m2  

施工期間 

使用範圍 

面積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等    筆 

公有地：   m2 ；私有地：  m2  

預定開工日期   年  月  日 預定竣工日期   年  月  日 

檢      附     資     料 
自  評  結  果 

有 無 備註 

1.計畫書。    

2.設計書圖。    

3.河防安全影響評估報告    

4.施工計畫及環境影響說明等相關書件    

5.資料彙整表    

6.河川使用範圍有私有土地者應檢附土地所有權人之同意書；使用其他

機關經管之公有土地，應檢附該機關之同意證明文件。 

   

7.其他主管機關認定需檢附之相關文件。    

備註：申請時應檢附申請書及上開各項資料各 4份。    

案件編號：_________________ 

申請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附件一（續）申請施設跨河建造物應行檢附書件 
一、計畫書 

(一)計畫名稱。 

(二)計畫位置及範圍。 

(三)興辦緣由。 

(四)計畫概要。 

(五)興辦單位。 

(六)管理維護單位。 

(七)施工期限。 

(八)使用期限。 

二、設計書圖 

(一)施設位置（含下部結構之基礎；橋台、墩柱位置等）套繪於河

川圖籍，河川圖籍依規定顏色標示水道治理計畫線、堤防預定

線及河川區域線。 

(二)跨河建造物斷面圖，並標出河床斷面，計畫堤頂高、計畫洪水

位、梁底高程、基礎頂版上緣高程、橋墩容許沖刷高程等。 

(三)申請案與河川防水建造物（堤防、防洪牆、護岸、保護工、水

防道路等）相關位置之斷面圖。 

(四)申請土地位置及其周圍一百公尺範圍內地形實測圖，其比例尺

應與河川圖籍比例尺相同。實測圖應以透明紙繪製，測繪人應

簽名蓋章並載明身分證統一號碼及詳細戶籍住址；實地勘查時，

測繪人應備置測量儀器，並到場複測。 

三、河防安全影響評估報告 

(一)原則上應以附件一之(一)為基本內容，但特殊情況經轄管水利

局個案審查同意者，得簡化之。 

(二)河防安全影響評估報告及所附水理分析應經技師簽證。 

四、施工計畫及環境影響說明等相關書件 

(一)施工計畫。 

(二)施工運輸路線。 

(三)環境、水質及空氣污染影響。 

(四)破堤復舊施工計畫（含設計圖表）（如無破堤者，免附）。 

(五)施工期間防汛應變計畫。 

五、資料彙整表，內容詳附件一之(二)。 

六、上開各項資料應檢附 3份。 



附件一之(一)  河防安全影響評估報告建議內容  
                            

壹、格式 

河防安全影響評估報告應包括封面、內頁、目錄、報告內容(含
附圖)等，依序裝訂成冊。相關資料、文件、數據等得以附錄形式製

作。紙張規格以菊八開（俗稱 A4）為主，圖表超過規格時得摺頁處

理，文字應以橫式書寫，文字、圖、表頁之字體須清晰且間距分明，

地圖或照片應註明出處，其縮小或影印須清晰易讀。 

貳、章節內容 

    河防安全影響評估報告各章節及內容至少應述及項目與注意事

項如下： 

一、 前言 

敘述計畫緣起、法規規定、分析目的。 

二、 計畫概述 

1. 敘述計畫之基本資料其內容至少包括：跨河建造物位置及

尺寸、場址地質概況及施工計畫，並檢附必要之區位圖、

平面配置圖及設計圖（含上、下部構造及河床面高程之縱

橫斷面設計圖）。 

2. 區位圖應以比例尺二萬五千分之一基本圖或一萬分之一之

縮圖，標示跨河建造物、跨越河流及周圍相關公共設施等，

並輔以文字說明相關位置與關係。 

三、 河川特性調查分析 

1. 敘述分析範圍內與水理分析相關之河川資料，並研判其適

用性，至少包括所屬流域及該流域之面積、各重現期流量、

河道坡降、河川平面型態、河川橫斷面特性（河槽型態）、



河床質粒徑、流路變遷及河道沖淤變化分析等。 

2. 相關之實測河道平面圖及縱、橫斷面圖可檢附為報告附

件。 

3. 敘述計畫影響範圍內河川之土地利用現況概要及現有水

利建造物，並檢附土地利用現況及現有設施圖。 

4. 各重現期流量應以水利主管機關公告治理計畫之流量為主，

如無公告之流量應自行依水利署慣用方法及流程推估並說

明過程。 

5. 河道坡降可由實測斷面平均河床高及河心距分段計算，而

經由歷年實測河道斷面之平均河床高繪製河道縱斷面圖比

較，可瞭解規劃河段歷年河床平均坡降變化及沖淤變化情

形。 

6. 河川平面型態可參考相關報告或由歷年的河道空照圖、地

形圖加以研判。 

7. 河道橫斷面特性可由實測斷面資料研判，而比對歷年河道

橫斷面資料則可用以研判河道的變化狀況，並據以推估相

對穩定的橫斷面與穩定坡度。 

8. 流路變遷分析可蒐集過去及最近之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

五千分之一航照圖、航拍正射影像圖或衛星影像圖等，經

定位套繪不同時期之河道深水槽流路，製作其流路變遷圖，

以瞭解歷年河道流路變遷概況。 

四、 水理分析模式 

1. 敘述本案所採用水理分析經驗公式或水理數值模式及其適

用性，採用之數值分析模式應檢附檢定及驗證成果。 

2. 水理分析可採用交通部頒布【公路排水設計規範】之「附



錄 R 橋梁壅水高度估算參考公式」及「附錄 S 橋基沖刷深

度估算參考公式」所列經驗公式估算或採用數值模式估算，

惟其設置有下列水理條件特殊情形之一者應採用二維水理

數值模式進行水理分析： 

(1) 橋墩軸線與兩岸行水區域線或尋常洪水位行水區域線

之銳角夾角大於七十度者。 

(2) 位於河寬突縮或突擴處。 

(3) 位於河川合流點。 

(4) 位於河道彎曲處。 

(5) 位於洪流時流向與低水河槽不平行河段。 

(6) 設置地點其上、下游河段之土地利用狀況複雜有干擾水

流流向處。 

五、 水理分析模擬情境 

敘述水理分析模擬情境，模擬情境至少包括申請跨河建造

物設置前及申請跨河建造物設置後兩種情境，若施工期間有破

堤及圍堰行為則應增加施工期間情境。 

六、 水理分析輸入資料之擇定及研判 

敘述擇定之基本資料及參數，並應敘明採用之依據及理

由。 

七、 分析成果與建議 

1. 敘述分析成果是否符合目的及法規要求，必要時提出建議

事項，並說明對其他建造物之影響。 

2. 跨河建造物設置河段若有治理基本計畫或相關規劃報告，

則應彙整輸出演算成果與相對應斷面之水理要素比較表及



縱斷面圖。 

3. 演算成果應包含各分析情境之水理分析成果表（水位、流

速及壅水高度）與沖刷深度成果；除各斷面之洪水位外，

尚應包括能量坡降、平均流速、水面寬、通水面積、福祿

數等水理因素。 

八、 報告附件 

1. 應包含相關照片與水理數值模式分析時直接產生之報表。 

2. 相關單位之協商會議紀錄或核備文件。 

3. 補充相關之計算數據等資料。 

4. 其他補充資料。 

參、水理分析注意事項 

一、採用一維水理數值模式分析應注意事項 

1. 分析範圍：上、下游兩側端點與跨河建造物設置地點間之距

離，應大於因設置跨河建造物引致水位變化之影響範圍。 

2. 分析項目：各模擬情境之水位、流速及壅水高度等。 

3. 加密大斷面測量：在施設位置上、下游各三倍橋長的距離內，

每 100 公尺加測一大斷面。 

4. 輸入資料： 

(1) 流量：應以水利主管機關公告之計畫洪水量作為演算

之流量，如無公告之計畫洪水量應自行推估並說明過

程。（前述計畫洪水量，如有公告治理計畫者，依治

理計畫內容，如無公告治理計畫時，則依治理規劃報

告，倘無治理計畫或治理規劃報告時，應由申設單位

與水利局依個案協商其橋梁通洪標準。） 

(2) 起算水位：起算水位依流況而定：流況為亞臨界流者，

應設於跨河建造物下游；流況為超臨界流者，應設於



跨河建造物上游。起算水位為分析範圍界線處已知水

位或取正常水深（或該河段之河床坡度）。 

(3) 分析範圍內所引用之橫斷面資料應利用河道調查與測

量之成果，並應加以說明資料出處或測量日期；對分

析範圍內河道之橫斷面形狀、縱向坡度、粗糙度、流

量、堤岸的變化等狀況，所選定之橫斷面位置是否有

適當的代表性應加以說明。 

(4) 各斷面之曼寧粗糙係數（n 值）之擇用應依河道狀況擇

用並加以說明適用原因，基本上除因跨河建造物之施

作改變河道狀況而有部分斷面會有不同數值，未因跨

河建造物之施作而改變河道狀況之斷面，其曼寧粗糙

係數於各模擬情境應相同。 

(5) 各斷面之束縮及擴張係數，應依流況擇用並加以說明

適用原因。 

(6) 跨河建造物與水理分析相關之基本資料（含上、下游

斷面） 

5. 輸出資料： 

(1) 輸出演算成果，應包含各模擬情境之水理分析成果之

縱向水面剖面圖及彙整表（水位、流速及壅水高度），

除各橫斷面之洪水位外，尚應包括能量坡降、平均流

速、水面寬、通水面積、福祿數等水理因素。 

(2) 除彙整之表、圖外，採用數值模式估算者應包含水理

數值分析直接產生之表、圖。 

二、採用二維水理數值模式分析應注意事項 

1. 分析範圍：同一維水理數值模式分析範圍；或可先採用一維

水理數值模式分析出跨河建造物設置後影響範圍，再進行二

維水理數值模式分析。 

2. 分析項目：各模擬情境之水位、流速及流場改變影響範圍

等。 



3. 輸入資料 

(1) 數值網格劃分：依流場複雜度及欲展示模擬區之成果，

而作不同大小網格劃分，原則上應以能釐清其流況為

主。一般在結構物附近流場較為複雜，故在結構物附

近應採較密網格，而遠離結構物處則可採較疏之網

格。 

(2) 上游邊界條件：視分析範圍流況選定適合之模式，上

游邊界可輸入流量或流量歷線。流量應以水利主管機

關公告之計畫洪水量作為演算之邊界條件，如無公告

之計畫洪水量或需輸入流量歷線，應自行推估並說明

過程。（前述計畫洪水量，如有公告治理計畫者，依

治理計畫內容，如無公告治理計畫時，則依治理規劃

報告，倘再無治理規劃報告，則依該支分流所需重現

期距予以核算。） 

(3) 下游邊界條件：視分析範圍流況選定適合之模式，下

游邊界可輸入已知水位或水位歷線、一維水理數值模

式分析之水位或水位歷線、該河段之河床坡度等。 

(4) 分析範圍內所引用之地形資料應利用實際測量成果，

並應加以說明資料出處或測量日期。 

(5) 水流參數：包括曼寧粗糙係數（n 值）及流場之紊流參

數等，水流參數之擇用應依河道狀況擇用並加以說明

適用原因。 

(6) 河床質參數：此部份為模擬河道輸砂時必須輸入之必

要參數，主要為模擬區之河床質粒徑分佈。 

(7) 跨河建造物設定與水理分析相關之基本資料。 

4. 輸出資料 

    輸出部份為能比較跨河建造物設置後對水流、河道之影

響，其成果展示應至少包括如下： 

(1) 數值模擬之格網圖。 



(2) 檢附河道地形圖或原始地形高程之等勢圖。 

(3) 數值網格高程內差之等勢圖。 

(4) 跨河建造物設置前後模擬區及構造物附近分析結果之

等水位圖、等流速圖及流場圖。 

(5) 跨河建造物設置前後之水位縱斷面之比較表及圖：可

選擇跨河建造物設置前後沿低水河槽及河道兩側岸邊

之水位比較。 

(6) 跨河建造物設置前後之流速縱斷面之比較表及圖：可

選擇跨河建造物設置前後沿低水河槽及河道兩側岸邊

之流速比較。 

三、沖刷分析應注意事項 

(1) 一般而言，所考慮之沖刷深度包含一般沖刷、束縮沖

刷及局部沖刷等三部分；其中一般沖刷係考量河川特

性由歷年流路變遷及河道沖淤變化分析所得，束縮沖

刷及局部沖刷則可由經驗公式估算。其中所引用之河

床質粒徑一般由現場採樣及經篩分析後，繪製顆粒級

配累積曲線圖，得其粒徑組成進而計算其代表粒徑。 

(2) 沖刷分析可以引用一維或二維水理數值模式估算之流

速，另配合經驗公式估算；其中使用 HEC-RAS 分析應

利用其流路/流速分佈功能再細分斷面以求取較詳細之

水深及流速值。另若採用 HEC-RAS 直接估算沖刷深度

宜注意其內含公式不適用於露出於河床面樁群狀況之

局部沖刷深度；以二維水理估算則需注意選定各橋墩

周邊代表流速之合理性。 

(3) 沖刷分析應說明其採取參數及其適用性，並彙整其沖

刷分析成果表，同時套繪跨河建造物上、下部結構（含

橋臺、橋墩）、實際河床面高程、堤岸及考量橋墩容

許沖刷高程等，以表示沖刷分析之成果。 
 



附件一之(二)  資料彙整表                                   

壹、 計畫概要： 

一. 基本資料： 

（一） 計畫（跨河建造物）名稱：                                        

（二） 計畫場址：         縣/市     市/鄉/鎮/區     村/里         

（三） 申請人：                                                  

（四） 計畫聯絡人：              ；電話：                         

（五） 預定工期：                                                

二. 申請位置及類別： 

（一） 排水名稱：                                                

（二） 跨河建造物施設位置： 

□斷面編號：                 □河心距：             

□左岸：           堤防（護岸）       K+            

        坐標（TWD97）：N             E            

□右岸：           堤防（護岸）       K+            

        坐標（TWD97）：N             E            

（三） 施工期間：                                        

（四） 完工使用期間：                                   

（五） 申請類別： □跨河建造物新建，□現有跨河建造物改建 

□跨河建造物修復，□其他              

三. 工程概述： 

                                                           

                                                           

                                                           

                                                           

                                                           

                                                           



貳、 跨河建造物資料（請依申請類別及工程內容，視需要勾選並填

寫內容） 

一. 申請類別： □跨河建造物新建   □現有跨河建造物改建 

□跨河建造物修復  □其他              

二. 基本資料 

（一） 橋長：          m ，橋寬：          m  

（二） 橋面高程：左岸：EL.        m，右岸：EL.          m 

（三） 梁底高程：左岸：EL.        m，右岸：EL.          m 

（四） 橋臺：左岸 □無橋臺 □與堤岸共構 □堤後 □其他    

右岸 □無橋臺 □與堤岸共構 □堤後 □其他    

（五） 墩柱數量：      墩 

三. 結構型式： 

（一） 上部結構型式：                                           

（二） 下部結構型式：                                           

□橋臺型式：                                          

□橋墩型式：（由下表圈選◎並說明） 
圈選        

型式 圓柱形 
圓形鼻

端 
群柱形 尖形 

細長 

橢圓形 
方形 

其他 

(需說明) 

尺寸或 

圖示 
       

□基礎型式：（由下表圈選◎並說明） 
圈選        

型式 
單基 

腳式 

擴展式 

基腳 

組合式 

基腳 

沈箱 

基礎 

格框式 

基腳 

樁基礎 

□支承樁 

□摩擦樁 

□壓實樁 

其他 

(需說明) 

尺寸或 

圖示 
       

 



四. 有無水理特殊條件： 

（一） 其水理特殊情形為： 

□橋墩軸線與兩岸行水區域線或尋常洪水位行水區域線

之銳角夾角大於七十度者 

□位於河寬突縮或突擴處 

□位於河川合流點 

□位於河道彎曲處 

□位於洪流時流向與低水河槽不平行河段  

□設置地點其上、下游河段之土地利用狀況複雜有干擾

水流流向處 

□針對如有水理特殊情形，其因應對策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無。 
  



參、 排水基本資料 

一. 計畫洪水量：（如有公告治理計畫者，依治理計畫內容；如

無公告治理計畫時，則依治理規劃報告。倘無治理計畫或治

理規劃報告時，應由申設單位與水利局依個案協商其橋梁通

洪標準。） 

□計畫洪水量（□已公告，□未公告）： 

        年重現期洪水量，其值為        CMS。 

報告年份及名稱                                          

□本計畫自行分析： 

        年重現期距洪水量，其值為        CMS。 

 

 

二. 計畫洪水位：（如有公告治理計畫者，依治理計畫內容，如

無公告治理計畫時，則依治理規劃報告。倘無治理計畫或治

理規劃報告時，應由申設單位與水利局依個案協商其橋梁通

洪標準。） 

□計畫洪水位（□已公告 □未公告）： 

□直接引用：位於斷面編號      ，引用        年重現期

洪水位，其值為 EL        公尺。 

□間接引用：位於斷面編號      號至      號間，以內差

方式推估        年重現期洪水位，其值為 EL        

公尺。 

□本計畫自行分析： 

        年重現期洪水位，其值為 EL        公尺。 
  



肆、 水理分析結果 

一. 分析模式： 

（一） 洪水位分析：□經驗公式，□一維數值模式，□二維數

值模式，□水工模型試驗 

（二） 沖刷分析：□經驗公式，□一維數值模式，□二維數值

模式，□水工模型試驗 

二. 跨河建造物施設位置堤岸高程： 

□直接引用：位於斷面編號     ，其值左岸 EL     m，右岸

EL     m。 

□間接引用：位於斷面編號     號至     號間，以內差方式

推估，左岸 EL     m，右岸 EL     m。 

□其它 

三. 水理演算成果摘要 

1. 最大出水高減少率： 
最大出水高減少率發

生位置  備註 
同橫斷面堤頂

高程 
(公尺) 

左岸   

右岸  

計畫洪水位(公尺)   

出水高(公尺)   
墩前壅高(或因施設
或改建跨河建造物及
水理分析範圍內現有
其他建造物所導致水
位壅高值)(公尺) 

 

 

最大出水高減少率 
(%)   

備註：(1)計畫洪水位及出水高以河川管理單位提供者為主，如係自行分析者，

則以根據現況演算得之洪水位為計畫洪水位，如跨河建造物位置非位

於大斷面處，無法直接引用，均應於備註欄中說明。 

(2)出水高減少率＝墩前壅高（或因施設或改建跨河建造物及水理分析範

圍內現有其他建造物所導致水位壅高值）÷出水高×100%。 



(3)經分析各斷面洪水位壅高及出水高減少率，須將最大值填入上表，並「最

大出水高減少率發生位置」欄位說明採用斷面位置或其與跨河建造物之

距離。 

2. 橋墩容許沖刷高程： 

橋墩 
(橋臺) 
編號 

橋墩 
中心 
里程 
(m) 

分析 
流速 
(m/s) 

設計 
沖刷深度

(m) 

實際 
河床高程

(m) 

橋墩容許

沖刷高程 
(m) 

A1      
P1      
P2      
P3      
P4      
P5      

伍、 跨河建造物上、下游五百公尺範圍內有進行河床地形處理或施

作必要之保護設施： 

□是，內容                                   □否 

陸、 現有跨河建造物改建：□是 □否，有拆除計畫：□是 □否 

柒、 現有跨河建造物拓寬：□是 □否 

捌、 本計畫是與現有跨河建造物一定距離內之增建新跨河建造物： 

□是  

□否；現有跨河建造物名稱：                       ；位於

本計畫□上游□下游約      公尺 

現有跨河建造物梁底高程高於河川計畫洪水位：□是 □否 

玖、 本計畫上、下游五百公尺內，有其他現有跨河或穿越建造物或

堰：□是  □否； 

現有建造物名稱：     ；位於本計畫□上游□下游約    公尺 

壹拾、 跨河建造物設計內容是否符合防洪安全： □是   □否 

申請人：                          簽章     日期： 

代表人：                          簽章     日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